
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
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ion Center

查驗機構認可制度-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教學

發電設備申請人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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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登入介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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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入帳號後，點選功能選單→申請發電設備→各區查驗機構申請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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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： https://www.trec.org.tw/

https://www.trec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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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依據發電設備所在地區，選擇至所屬查驗機構網站進行申請

← 依據發電設備所在地區，對應負責
的查驗機構，點選「另開視窗」，
可進入查驗機構各自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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↑ 以上三家機構均已具備《再生能源憑證發電設

備查驗機構認可作業要點》之認可資格。

3.進入查驗機構網站後，使用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(T-REC)帳號進行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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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登入帳號後，點選「申請發電設備」，並依指示填寫「發電設備查核申請書」



發電設備查核申請書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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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一、申請者資料」-(1/2)

系統自動帶入

系統自動帶入

系統自動帶入

√

√

單位名稱、統一編號需與檢附之「(一)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」符合

(*)為必填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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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一、申請者資料」-(2/2)

若有代理聯絡人請填寫，方便審核人員聯繫

若電量回報人不只一位，可點選
「+」或「-」進行新增或移除

(*)為必填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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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二、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料」-(1/6)

(*)為必填項目

填寫(一)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訊

若有多個座落位置可點選「新增」

電號需與「台電電能購售契約」相符，
若自用案場無電號則須提供台電相關文件

填寫設備持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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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二、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料」-(2/6)

(*)為必填項目

填寫(一)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訊

1. 發電業者僅有第一型選項
2. 自用發電設備僅有第二、三型選項

由左至右依序填寫
1. 同意備案編號
2. 一型:電業執照編號

二型: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
三型:設備登記編號

3. 併聯日期
(與檢附之「(七)其他-台電
公司完成併聯通知函」符合)

與檢附之「(七)其他-年度預估發電量資料」符合

若有多個設登函可點選「新增」

一次限申請一種設備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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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二、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料」-(3/6)

(*)為必填項目

填寫(一)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訊

併聯類型僅能擇一且無法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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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二、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料」-(4/6)

(*)為必填項目

填寫(二)設備細項

依據設備登記函/廠址清冊填寫資訊

若同一座落位置有多個發電設備
裝置，可點選「新增裝置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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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二、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料」-(5/6)

填寫(二)設備細項

填寫電表上的8碼表號(請注意:表號非電號!!)

(*)為必填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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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｢二、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料」-(6/6)

(*)為必填項目

填寫(三)現場及設備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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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一)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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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一)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

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2/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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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3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一)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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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4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二)主管機關核發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件

申請人:售電業者、自用發電設備(購電會員、購證會員)

檢附設備登記函文

(範例如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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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5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二)主管機關核發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證明文件

申請人：發電業者

檢附發電業執照(需含廠址清冊)

*執照經營方式應符合：

1.若為自行申請，執照上應載明「透過電力網轉供電能予用戶」

2.若為售電業申請，執照上應載明「將所發電能銷售與再生能源售電業」

＊如發電設備申請三轉一：可先檢附設備登記函文，複審補上發電業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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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6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三)發電設備說明文件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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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7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四)電路配置說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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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8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五)設備平面配置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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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9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六)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受電自項證明文件

1. 若申請人非設備所有權人：提供與設備所有權人之契約

2. 再生能源售電業：提供與設備所有權人之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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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0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七)其他-發電設備電號說明文件

需包含電號、有無躉售、設置場址及設備總裝置容量(詳如下頁) 

*如全額躉售台電之發電設備，申請人需與台電解約併檢附不躉售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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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1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七)其他-發電設備電號說明文件

【自發自用】檢附台電併聯審查意見書及不躉售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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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2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七)其他-發電設備電號說明文件

【轉供自用】檢附轉供自用契約

【自發自用餘電躉售】檢附台電購售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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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3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七)其他-發電設備電號說明文件

【轉供】及【併網型直供】檢附台電電能購售契約



29

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4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七)其他-台電公司完成併聯通知函

需與上述填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資訊的
「完成併聯日期」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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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5/17)

(*)為必填項目，檔案須以 PDF 格式上傳上傳(七)其他-年度預估發電量資料

需列出計算公式

案場預估年度發電量：預估年發電量=裝置總容量（kW）X每瓩日平均發電時數（H）X 365（天）

＊可參考公告各縣市太陽光電容量因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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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6/17)

上傳(七)其他-自評報告

1. 申請人可至系統下載自評報告，並提出申請，經查驗機構審查核可後，標準局可據

以核發再生能源憑證，後續需於規定時間內補提查驗機構核發之查核報告。

(裝置容量未滿500 kW者應於6個月內、500 kW以上而小於1 MW者應於3個月內)

2. 辦理自行評估之員工，須通過標準局或該局指定機構訓練及考試合格取得證書。

(證書效期為3年)

僅限轉供之發電設備裝置容量小於1MW者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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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｢三、再生能源憑證文件檢核表」-(17/17)

上傳(八)用印申請書



查驗機構進行文件審查、現場查
核及報告核發

33



查驗機構進行文件審查、現場查核及報告核發

完成發電設備申請資料填寫後，即可正式送出案件申請

查驗機構受理進行書審

依排定時程至現場檢視發電設備、電表等運作情形

查核人員將彙整結果，經查驗機構內部複審與簽署程序，即核發「發電設備查核報告」

• 確認現場狀況無誤
• 確認申請人已完成繳費

• 確認文件資料無誤
• 指派查核人員



申請人確認查核進度

申請人可進入各查驗機構網站，確認案件的進度狀況



申請人將發電設備相關文件送交
至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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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查驗機構網站-(1/2)

查驗機構核發查核報告後，案件進度會更改為「向憑證中心申請憑證」，請下載並確認查核報告與檢附資料

確認無誤並點選【向憑證中心申請憑證】將資料送交到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網站



在查驗機構網站-(2/2)

若資料無誤點選【向憑證中心申請憑證】，
系統將發電設備查核報告等文件送至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官網，
申請人可進行後續憑證提交

若資料有誤請點選【退件】，並填寫原因



轉至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網站

同意送出後，系統自動導向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官網

申請人須同意點選【提交憑證文件】，系統將開立「文件書面審查費」繳費單並以信件通知；
完成繳費後，憑證中心將進行檢核

提醒：此步驟僅為憑證申請送件與檢核，電量登錄屬後續階段，兩階段無法同步進行！



憑證中心完成審查，即視為申請程序結束，
申請人可依規辦理後續電量登錄

40



感謝聆聽

歡迎聯繫與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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